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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康進順牧師 （台北中會尊賢教會）

長老教會對同性戀議題舉辦座談會，這是很好的方向，

可惜辦的太慢，造成教會內部矛盾，各方立場打嘴巴。

　我們要明白神學家、醫學、社會學的看法，不代　

　表教會立場，因為信仰不是科學，而是主觀認定。

我以舊約聖經研究者的立場，對於2004年長老教會

的同性戀研究報告感到不以為然，那份研究報告

不能當作長老教會立場。針對同性戀，台北中會

議決，以壓倒性多數重申信仰傳統的婚姻定義

「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」。

◎林敬道牧師（台南中會永康教會）

我認為同性戀就是「對異性無感動的人」跟不婚族是一

樣的，我反對同性性行為，因為同性性行為是侵犯、搶

奪上帝所造的生命權。我不支持同性戀者收養孩子，

我本身擔任寄養兒童家庭20年，看到很多兒童在不

適當的家庭和婚姻關係中受到的傷害，以及產生偏差

行為，所以我不贊同同性戀收養小孩。我不支持同性

結婚，現行法律並沒有損害同志權益，我反對修改民

法親屬編。

◎黃昭弘長老 （七星中會台北公舘教會）

關於第59屆總會通常年會通過對同性戀的牧函，「牧函」是正式文件，總會

年會卻是以臨時動議通過，過程是否適當？何況用「公決通過」沒有算人數，實

在太過潦草，用這種方式通過重要議案，不夠慎重。「牧函」的第三點「我們不

可因為一個人的性傾向，拒絕其參與教會生活，而要靠聖靈使其活出盼望。」所

呈現的接納，以及第五點，對「同性性行為生活」模式的信徒教會有屬靈的權責

關顧與牧養，以求在愛中挽回。但到底要怎樣挽回？請教會告訴我們。

◎林致真長老 （台北中會林口教會）

如果「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」是上帝喜悅賜福，那麼，亞伯拉罕、雅各的一

夫多妻婚姻，以及猶大與他的媳婦之間的性行為，那是上帝賜福的嗎？如果基

督徒離婚後再婚？但違反聖經與信仰不能離婚的教導，教會怎樣看為離婚者證

婚？對同性性行為要以愛挽回？那麼，性行為只是為了創造生命，是否不能戴

保險套或自慰？2017年是宗教改革五百年，今天的教會，怎麼還跟過去的天主

教會一樣僵固。我的姐姐在加拿大跟一位擔任多倫多大學教授的女同志結婚，

有個可愛的小孩，為何這樣的家庭不能得到祝福呢？如果我們說聖經是上帝一

字一字的啟示，那麼，我們隨時都在犯罪，為何當我們講到「同性戀」就變得敏

感，覺得天快塌下來？看聖經不能只看「點」，而要看聖經連出來的線，整體呈

現的意涵。

◎周獻堂執事 （七星中會濟南教會）

看到2004年長老教會同性戀研究報告感到很不平安，違背了信仰。第一，不

應該否定聖經啟示，舊約、新約都提到同性戀是罪。第二， 這份研究報告有醫

學、社會學，神學的看法又融合太多同性神學的東西，對信仰教導產生困擾。我

從2014年總會的「牧函」，得到很多鼓勵，堅守信仰立場，反對同性婚姻。

對同性戀的看法
◎鄭雅仁弟兄（七星中會義光教會）

我有個交往多年的同志伴侶。總會「牧函」第六點提到「家庭成員建立親

密關係」，可是我跟比親兄弟更親近的伴侶，竟然無法得到婚姻。長老教會從

1996年起用8年研究同性戀議題，2004發表研究報告，2014年發表牧函。試

問，這20年來，長老教會到底對同性戀有什麼關心？做了什麼？近兩年只有那

份「牧函」，那就是為何很多同志會出走的原因。長老教會2004年的研究報告

與2014年的牧函，對於同性戀有截然不同的立場，可否請總會說明。

◎鍾友全弟兄 （七星中會濟南教會）

聖經裡面有婦女蒙頭、穿單一質料衣服等律法，今天我們有遵守嗎？但為何

教會與基督徒現在只在強調反對同性戀，這是教會的信仰危機以及挑戰。基

督信仰與世俗知識之間，應該不是對抗而是超越，例如早期天主教會專權的時

代，對宇宙觀產生偏差，否定科學。宗教改革後，強調「唯獨聖經」，但聖經若

是一字一句都要遵守，那是有困難的。現在的教會面對各種議題，除了聖經，還

必須將世俗科學和各種經驗、社會實況列入討論，而不是直接的以聖經字面解

釋。對於同性婚姻等議題，教會在表達態度立場前，應有更多的討論。

◎陳思豪牧師 （七星中會古亭教會）

2014年的「牧函」是拿「香港牧養規章」來參考制訂，請

問制訂「牧函」的人是否清楚，撰寫那份牧養規章的

29　位香港牧師的神學立場，以及關於其他領域的

信仰看法。我發現「牧函」並沒有反對同婚合法，

而是提醒牧師與教導成人主日學的基督徒要謙

卑。就算認定上帝不喜悅同性性行為，但要保護

同志結婚的權利，就像保障住在隔壁的阿嬤，她

有信仰三太子的權利一樣。

◎柯怡政牧師 （台北中會重陽教會）

我本身看似支持同志，其實是擔心長老教會失去優良傳統。因為，基督教倫

理學前提是上帝的心意，要以基督的心為心。從神學的研究學習中，我瞭解神

學討論是一種「科際整合」。可是，長老教會面對同性戀議題，關於上帝的真理

竟然是用表決，況且「牧函」的表決過程不夠嚴謹。以前長老教會面對社會議

題、信仰反省，大都有神學專家發言和提供意見，從目前面對同志議題的困境

中，建議總會信仰教制與法規委員會要有相關機制，詳細研究並提供信仰和神

學的看法，有個機制來應對。

◎呂崇正牧師 （新竹中會啟信教會）

面對同性戀議題，我贊成2014年總會「牧函」的立場，反對2004年研究報

告書的看法。尤其2004年同性議題報告書的神學組報告，似乎呈現「信仰用本

性解釋」，那麼，到底我們的信仰立場是什麼？我們考慮同性婚姻，但不能更改

我們對信仰的看法。

◎鄭國忠牧師 （台北中會台灣公義行動教會）

有兩個重要問題，首先，長老教會要不要牧養同志？第二，異性戀者真的瞭

解同性戀者嗎？我雖然看了很多同志相關書籍，但我要承認還不夠瞭解。不

管是否同意研究報告的內容，但要肯定這項努力，至少提供一個基礎。反觀，

2004～2014年，10年間竟然只做了一件事，發表牧函定同志的罪！聽到很多

牧長強調，接納同性傾向，不接受同性性行為，可是，性傾向和性行為是可以分

裂的嗎？許多人錯誤的認知，竟然將性傾向與性行為兩者分裂了。

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同性議題座談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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